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委

员发出，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事

3 人，实到独立董事 3 人。全体独立董事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充分表达

意见。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赵振业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规章制度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并通过决议如下：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李海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海纳博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海纳博创”）、深圳市海纳博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纳博

创”）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体现了其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财务资

助款项用于保障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本次

财务资助的借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

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无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其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

何形式的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关于李海波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海纳博创、深圳海纳博创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赵振业 赖楚敏 王冠 

2025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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